
电视剧《继承人》的开头，女主人公汤宁从美国匆忙回国，追查
父亲汤继业留下的公证遗嘱的真相。原来，汤继业曾立下一份公证
遗嘱，确认由汤宁继承他的全部财产和权益。但是，汤继业去世时，
汤宁才10岁，压根不知道有遗嘱这回事儿。时隔16年，汤宁才发现
父亲当年留下的这份遗嘱。26岁的汤宁还有资格主张自己的继承
权利吗？

吴晓洁律师介绍，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及《继承法》第8条的
规定，从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算起，继承权
纠纷的诉讼时效为2年。但是，自继承事实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

不得再提起诉讼，法院也不再予以保护了。
吴晓洁分析，在汤宁的案例中，由于汤继业去世时汤宁10岁，而

主张继承权的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所以现在26岁的汤宁要想主张
自己的继承权利，并没有超过最长保护期限20年。此外，普通诉讼
时效2年是从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
的，汤宁直到26岁才知道遗嘱的事情，只要她在最长保护期限内从
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内行使权利，就没有超过诉
讼时效。

那么，就有人问了：“我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我一直住在
那里，兄弟姐妹也从来没主张过分割，是不是只要我住满 2 年，这
套房子就归我了？”对此，吴晓洁特别提醒，目前继承案件中，不动
产的时效起算时间一般以房屋产权变更的时间为准。所以，对于
不动产来讲，想通过拖延来使其他人的继承权超过时效，是一件很
难的事情。

被继承人去世后，其名下的不动产如果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那么时效并没有开始起算，而过户一般需要所有继承人配合才能办
理。所以，很可能会出现被继承人去世几年甚至十几年，而房屋所
有权登记一直没变更的情况，这样继承权就被视为没受到侵犯，不
算超过诉讼时效。

值 得 关 注 的
是，新的《民法总
则》将 在 今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届时，民事权
利的诉讼时效也
将 作 出 调 整 ，新

《民法总则》统一
规定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为 3 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按照其规定，而最
长保护期限 20 年
仍然保留。

方家姐妹争夺遗产的官司，也是电视剧《继承人》中的一个案
例。方桐宇老先生用毕生积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并留下一份公证
遗嘱，将房产留给亲生女儿方燕。但他在遗嘱中提到，方燕必须赡
养他，才能在他百年之后继承房产。结果，当老人中风瘫痪后，方燕
纵容自己的丈夫无情地将老人赶出家门。反而是养女方丽无微不
至地照顾老人，陪伴他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所以老人去世前又留
下了一份没有公证过的遗嘱，将房产留给方丽。老先生去世后，方
家姐妹各执一份遗嘱，打起了争夺遗产的官司。

“这个案子涉及到遗嘱继承的2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出现多份遗
嘱的情况下，各份遗嘱效力等级的问题；二是关于继承人丧失继承
权的法定情形。”吴晓洁介绍。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
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也就是说，
公证过的遗嘱的效力大于非公证过的遗嘱。这样看来，方燕手中的
公证遗嘱的效力要比方丽手中的未公证过的遗嘱的效力高。

关于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法定情形，则需根据《继承法》第21条
来判断：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
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
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遗产的权利。在剧中，由于公证遗嘱
的受益人方燕遗弃了被继承人方老先生，没有履行附义务遗嘱中的
义务，所以方丽可以请求法院取消方燕接受遗产的权利。

那么，还有什么情况下，继承人会丧失继承权？结合《继承法》
与其司法解释，吴晓洁列出了以下4条：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不管是既遂还是未遂，均应确认其丧失继承权。二是为争夺遗产而
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三是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
严重的。情节严重与否可以从实施虐待行为的时间、手段、后果和
社会影响等方面认定，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不论是否追究刑

事责任，均可确认其丧失继承权；但继承人如果确有悔改表现，而且
被虐待人生前又表示宽恕，可不确认其丧失继承权。四是伪造、篡
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这里的“情节严重”是指继承人伪
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侵害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的利益，并造成其生活困难的。

“之前有一篇报道很火，讲的是独生子女小丽在父母去世后无
法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其实这样的案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吴
晓洁处理过不少继承纠纷案，也有不少心得，“老人去世时，因为后
续问题处理时间比较长，继承纠纷就容易扩大。如果法定继承人再
去世，那么需要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人来继承，这样就等于发生多次
继承，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在涉及继承问题时，建议大家早
作打算，尽可能立好遗嘱，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公证遗嘱，如果条件受
限，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也是可以考虑的。”

公证过的遗嘱也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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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电视剧《继承人》热播。这部律政大剧，用匪夷所思的案例、扑朔迷离的
剧情，讲述了继承关系中的各种情感与法理的纠葛，述说了继承人们那些“不能说的
秘密”。

不少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产生了种种疑问：继承案件的时效性有多长？宠物狗
能继承遗产吗？公证过的遗嘱也可能无效吗？……这些电视剧里的情节和现实生
活有多大差距，都有法律依据吗？

本期主讲人：吴晓洁律师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
法律知识，可以关注本报
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
推送大家关心的话题。如
果您有想听的课程，也可
在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号后
发微信给我们，我们将从
中选择话题，邀请专家来为
大家上课。

父亲去世时，10岁女儿懵懂不知
16年后，女儿发现了父亲的遗嘱

她还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吗？
律师说，继承这回事，现实比电视剧还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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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6年还能继承吗？

电视剧《继承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老爷爷因为子女不
孝，去公证处做公证遗嘱，想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宠物狗。但公证处
的工作人员表示，狗不能作为继承权的主体，所以不予受理。

“在法律上，狗是被定性为物的。但继承法律关系只能是人与
人（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一点
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吴晓洁说。

根据《继承法》第16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

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
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即使今天人和宠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动物的福利水平也在
不断提高，但我们仍不能否认狗在法律上属于‘物’这一本质属性。
既然是物，那它就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以，狗不能成为继承
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不能享有继承法法上的权利，也不能成为遗嘱
的继承人。”吴晓洁说。

宠物狗继承全部遗产？

上周六，浙江法制报微信
公众号（zjfzbs）主办的“法治微
沙龙”特别邀请了北京盈科（杭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晓洁为
大家答疑解惑。


